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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(南區)

承辦人：廖偉慈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8266

傳真：02-27593317

電子信箱：udd-43309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授都規字第111300779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附圖 (20934371_1113007798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市住宅區適用容積率加級地區建築基地臨接道路面

寬之認定方式，修正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都市發展局案陳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111年5月10

日璞永發字第1110046號函（稿）辦理。

二、查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十條第三項規定：

「依第二項規定且於都市計畫圖上已標示為第二之一種住

宅區、第二之二種住宅區、第三之一種住宅區、第三之二

種住宅區、第四之一種住宅區之地區，建築基地臨接道路

面寬在十六公尺以下者，其容積率仍應依第一項規定辦

理。」。

三、前開規定所稱「臨接道路面寬」，以建築基地臨接符合第

二項規定之道路面寬認定。如建築基地臨接兩條以上不同

寬度之道路時，參酌「臺北市建築管理案例彙編」編號

8702號案例意旨，其基地境界線之垂直線可交於前開道路

部分，視同臨接前開道路，據以檢討面寬（詳附圖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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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四、本府88年11月4日府都二字第8807108800號函釋及本府都市

發展局91年7月16日北市都二字第09131635500號函釋即日

起停止適用。

五、請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及臺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轉

知會員知悉。

正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、

臺北市都市更新處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法務局（請協助刊登本市法規查詢系統）、臺北市政府秘書處（請協

助刊登公報）、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（含附件）

(都市發展局代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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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

建築基地臨接W1之面寬：AB+BC+CD

註：BC非道路截角；道路截角之臨接道路面寬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6條規定，
以未截角時之長度計算。

建築基地

W1：符合第十條第二項規定之道路寬度

W1>W2≧W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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